
裁 判 憲 法 審 查 聲 請 書

i14* 2 y H 正 本

案 號 ：

聲 請 人 ： 安泰登峰管理 設

委員會

代 表 人 ： 葉林全 住

訴訟代理人： 蔡宗軒律師

憲法法庭收文號
[ [ ^ r 年度

憲忾字第丄

電 話

傳 真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 之 規 定 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事：

2 壹 、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案號及送達曰期

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簡上字第4 1號民事判決（附 件 1

4 | 於 114年 6 月 4 日送達

5 貳 、聲請審查客體

6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簡上字第4 1號民事判決（參附件1)

7 參 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簡上字第4 1號民事判決解釋適用民

9 法 第 826條 之 1 第 3 項内容抵觸蕙法第7 條 、第 1 5條及第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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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，應受違憲宣告，並廢棄發回士林地方法院。

肆 、主要爭點

一 、 本案審查標的忽視聲請人之主張符合憲法揭示之「債權物權化」 

原則與民法物權編修正之「公示公信」原 則 ，既與法務部函釋衝 

突 ，更與地政機關登記實務有違，故本案審查標的竟限縮民法第 

82 6條 之 1 第 3 項之適用範圍，抵觸憲法上財產權保障原則，裁 

判適用法規顯然違憲。

二 、 本案審查標的未詳究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共有部份與一 

般不動產共有物間並無本質差異，逕自排除適用一般不動產共 

有物之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有違憲法上平等原則；

且本案審查標的一律要求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約、 

規約須「地政機關登記後」始得適用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 ，

不僅形成事實上之不可能條件，反而造成不公平差別待遇，以上 

均有悖憲法平等原則，應予指摘。

三 、 本案審查標的對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之解釋與適用顯屬不 

當 ，蓋文義解釋上第3 項並未以前2 項適用為前提，亦未明文 

須符合前2 項事由之限制，自立法沿革而言，立法者有明確意旨 

排除前 2 項之限制，擴大保護共有關係中支出費用人權益，故可 

見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項為獨立適用之法規範，本案審查標 

的卻逕行增加民法所無之限制，驳回聲請人合法之權利主張，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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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抵觸憲法第2 3條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予糾正。

四 、 本案審查標的解釋適用忽視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制度已多 

方保障受讓人權益，限縮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適用反因「搭 

便車效益」（Free-riderproblem) 之市場失靈危險，有害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之維護利益，才為真正之輕重失衡與違反比例 

原則之結果。

伍 、 本 件 聲 請 符 合 受 理 要 件 ：

一 、原因案件事實及所經過之訴訟過程

(一） 緣聲請人為安泰登峰大樓（下稱系爭大樓，門牌號碼：新北市 

區 路 段 號 ）所屬管理委員會，綜掌系爭大樓 

公 共 事 務 ，並依循系爭大樓之「『安泰登峰』公寓大廈規約」

(下稱系爭大樓規約，聲 證 1 ) 第 1 0條 規 定 ，執行公共基金 

及管理費繳納之收繳、支付及催繳之公共事務。

(二） 惟系爭社區分所有權人之一，即訴外人黃圓映自民國（以下同） 

9 6 年始持有系爭大樓不動產共2 1 戶 ，且訴外人黃圓映自103 

年 5 月始陸續未繳納系爭社區之管理費，是以聲請人自103年 

始陸續依法聲請支付命令、強制執行，請求訴外人黃圓映給付 

積欠之系爭社區管理費。迄今聲請人聲請支付命令確定並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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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累計達新台幣（以下同）1〇,〇〇7,565元（聲

證 2 ) 〇

(三） 另訴外人黃圓映另涉犯銀行法案件於109年間受最高法院109 

年度台上字第5504號刑事判決確定，是以訴外人黃圓映所持 

有部分系爭大樓不動產遭刑事判決沒收，隨後前開部分遭沒 

收之不動產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（下稱士林行政執 

行署）執行拍賣程序（聲 證 3 )，經訴外人森昌有限公司（下稱 

拍定人）參與應買得標買受其中門牌號碼新北市

路 段 號 樓 號 樓 及 號 樓之三 

戶不動產，後拍定人於112年 1 2 月 1 日及113年 1 月 5 曰取 

得系爭建物所有權狀，是以自斯時起拍定人為區分所有權人 

之 一 ，亦應遵守系爭大摟規約且負擔民法上相關義務。

(四） 聲請人為確保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利益之故，依系爭 

大樓規約第10條 第 5 項 規 定 ，不僅對訴外人黃圓映踐行催繳 

程 序 ，且被告受士林行政執行署以士執庚110年檢助執字第1 

號函詢問系爭建物停車位、管理費等事項，亦遵期提供各戶不 

動產積欠管理費細目，上開事項更如實刊登於系爭建物拍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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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之 「註記」項 目 「五 」中 ，供有意願之應買人明確知悉並 

評估系爭建物價值與風險負擔（參聲證3 ) 。

(五）聲請人盡心履行系爭大樓管理委員會之職責，過往亦曾向經 

法拍取得系爭大樓不動產之拍定戶訴請繳納前手積欠之管理 

費 ，並獲勝訴確定判決在案（案 號 ：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 

度士小字第21 4 0號民事判決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小 

上 字 第 5 1 號民事判決，附 件 2 、3 ) ，是以聲請人基於前開判 

決先例，並為盡管委會職責，於拍定人點交取得系爭建物所有 

權 後 ，亦依系爭管大樓規约及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， 

請求拍定人履行管理費繳納責任，惟拍定人不僅拒絕繳納訴 

外人黃圓映積欠繳納之管理費外，更對聲請人提起確認系爭 

債權不存在訴訟，對此聲請人萬不得已，僅得應訴以對，並追 

加反訴以求系爭債權糾紛得定紛止爭，孰料上開糾紛經臺灣 

士林地方法院士林簡易庭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 1 3 年度士簡 

字 第 872號民事判決（附件 4 ) 認聲請人不得依民法第826條 

之 1 第 3 項規定請求拍定人連帶給付訴外人黃圓映積欠之管 

理 費 ，聲請人不服僅得上訴，後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臺灣士 

林地方法院 114年度簡上字第4 1 號民事判決駁回聲請人上訴 

(下稱本案審查標的，參 附 件 1 ) ，遂聲請人不得上訴用盡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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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救濟機會，僅得依憲法訴訟法第5 9 條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 

此為本聲請案之始末。

二 、遵守不變期間之說明

聲請人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書係於114年 6 月 4 日送達， 

嗣 於 11 4年 1 1 月 2 0 曰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憲 

法 審 查 ，合於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第 2 項之用盡審級救濟之最 

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6 個月不變期間内聲請之要件。

陸 、應受審査客體之違憲理由

一 、所涉及之蕙法條文及憲法上權利：

(一）平等原則

1. 憲法第7 條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 

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

2. 蕙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 9號判決理由：「…憲法第 7 條保 

障人民之平等權，法 規 範 是 否 符 合 平 等 原 則 之 要 求 ，其判斷 

應 取 決 於 該 法 規 範 所 以 為 差 別 待 遇 之 目 的 是 否 合 憲 ，其所採  

取 之 分 類 與 規 範 目 的 之 遠 成 間 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

而 定 0 … 」

(二 ）財產權

1. 憲法第15條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

2.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 9號解釋理由書：「…民法上之法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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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，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，前者於特 

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，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 

悉之狀態下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故動產以 

交付為公示方法，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，而以之作為權 

利取得、喪 失 、變更之要件，以保護善意第三人。如其亊實為 

第 三 人 明 知 或 可 得 而 知 ，縱 為 債 權 契 約 ，其契約内容仍非不 

得 對 第 三 人 發 生 法 律 上 之 效 力 。… 」

(三）基本權之限制

1. 憲法第2 3 條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

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

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2.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 4 3號解釋理由書：「…涉及人民其他自 

由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 ，… ，倘涉及公共利益  

之 重 大 事 項 者 ，應 有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之 命 令 爲 依 墟 之 必 要 ， 

乃 屬 當 然 。… 」

3.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 7 6號解釋理由書：「…人身保險契約， 

並非為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，亦不生類如財產保險之 

保險金額是否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問題，自不受保險法關於 

複保險相關規定之限制。最高法院七十六年台上字第一一六  

六 號 判 例 ，將上開保險法有關複保險之規定適用於人身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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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 約 ，對 人 民 之 契 約 自 由 ，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應不再援

用 ° … 」

二 、本案審查標的對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約、規約解 

釋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部 分 ，抵觸憲法第7 條平等權 

為不當差別待遇、抵觸憲法第15條財產權揭示之「債權物權化」 

原則及抵觸憲法第2 3條法律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增加民法所 

無 限 制 ，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如下：

(一）本案審查標的不僅忽視聲請人之主張符合憲法揭示之「債權 

物權化」原則與民法物權編修正之「公示公信」原 則 ，既與法 

務部函釋衝突，更與地政機關登記實務有違，故本案審查標的 

竟限縮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項之適用範圍，抵觸憲法上財 

產權保障原則，裁判適用法規顯然違憲：

1.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略以：「…是 以 ，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 

定或決定經登記後，始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 

人 ，具有效力，其效力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，受讓人 

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 

負清償責任。若不如此解釋，在不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、管理 

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形，依民法第 82 6條 之 1 第 1 項 

規 定 ，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、管 

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，但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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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，顯然輕重失衡。是 以 ，同法第

8 2 6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共有物應有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，就 

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 

償 責 任 ，仍應以共有物使用、管理等約定或決定，於 『地政機 

關登記後』或 『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』之情形為限。是 以 ， 

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規定之負擔（管理費），仍有民法第826 

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之適用，然本件系爭社區之規約，亦未經 

地政機關登記，被上訴人自無庸依同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

規 定 ，…」云 云 （參附件 1 ) ，是以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認 

為 ，若主張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適用民法第8 2 6條 

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僅 於 『地政機關登記德』或 『法院裁定之 

管理經登記』之情形為限，否則後手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 

使 用 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，顯然輕重失衡云云。而 

聲請人為社區管理委員會，社區規約又未經地政機關登記， 

是以不得適用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主張共有部份應有部 

分之受讓人負擔連帶清償責任。

2.惟 按 ，民法第75 7條規定及立法理由略以：「物權除依法律或 

習慣外，不得創設。」、「…若新物權秩序法律未及補充時，自 

應許習慣予以填補，故習慣形成之新物權，若明確合理，無違 

物權法定主義存立之旨趣，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，

第9頁共 34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法律應予承認，以促進社會之經濟發屐，並維譆法軼岸之安 

里 ，…」（聲 證 4 ) 由是可知，民法物權編立法理由已揭示， 

無 遠 物 權 法 定 主 義 又 能 依 一 定 之 公 示 方 法 予 以 公 示 者 ，法律 

應 予 承 認 ，此 已 可 見 ，立法政策上針對具公示性之各項約定， 

優 先 給 予 其 寬 容 承 認 之 態 度 甚 明 。

3.第按，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4 9號解釋理由書揭示略以： 

「…民法上之法律行為，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，除法律有 

特 別 規定外，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，後者於以 

公示方法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 

律上之 效 力 。故動產以交付為公示方法，不動產以登記為公 

示方法，而以之作為權利取得、喪 失 、變更之要件，以保護善 

意第三人。如其辜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，縱為倩糂契 

約 ，其契約内容仍非不得封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最高 

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〇六五號判例，認 為 『共有人於 

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，縱將其應有 

部分讓與第三人，其分割或分管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繼存 

在 』，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而言，固有其必要，… 。」由 

是 可 知 ，债 權 契 約 所 墟 之 辜 實 ，得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 

者 ，契 約 内 容 得 掛 第 三 人 發 生 法 律 上 效 力 ，此即憲法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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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產 權 與 契 約 效 力 所 揭 示 之 「債 權 物 權 化 i 原 則 。

4. 次 按 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 4條 第 1 項 、第 3 5條 規 定 ：「區 

分所有權之繼受人，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

請求閱覽或影印第三十五條所定文件，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 

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° 」、 

「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，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约、公共基金

餘 額 、會計憑證、會計帳薄、財務報表、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 

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、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前條會議 

紀 錄 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。」是以利害關係人 

或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，均得於繼受公寓大廛之區分所有權 

前 ，依法閱覽或影印公寓大廑公共事務相關之文書，已釐清 

公寓大廛區分所有槿範圍之不動產保存、管理狀況，保障交 

易 安 全 與 避 免 雄 受 人 受 有 未 知 之 風 險 負 擔 。

5. 又 按 ，強制執行法第8 1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規 定 ：「前 項 公 告 ， 

應載明下列事項：一 、不動產之所在地、種 類 、實際狀況、占 

有使用情形、調查所得之海砂屋、輻射屋、地震受創、嚴重漏 

水 、火 災 受 損 、建物内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 

特殊情事及其應記明之事項。 i併 查 ，本案審查標的涉及之不 

動產拍賣公告之「註記」項 目 「五 」更清楚載明：「各建號建 

物欠繳管理費金額分別為：一1337件號建物 110年 2 月 至 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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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 月欠繳 136,164元 、1120建號建物自103年 1 1月 至 112 

年 5 月間欠繳570,352元、…1291建號建物自103年 1 1月至 

112年 5 月間欠繳560,523元…至 於 詳 細 欠 費 情 形 ，應由拍定 

人 自 行 輿 相 關 箪 位 洽 商 解 決 ，並 注 意 民 法 第 8 2 6 條 之 1 第 3 

項 規 定 之 適 用 問 題 ，本 分 署 不 代 為 處 理 。 i (參聲證 3 ) 故不 

僅強制執行法第8 1條 第 2 項 第 1 款明確規定，實務上拍賣公 

告亦明確註記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依公寓大廈規約積欠 

管理費之事實，是以拍賣程序中，應冒人得充分掌握相關資 

訊 ，以評估得標後應負擔之債權额彦及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

3 項之適用，意即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於拍賣程序已完全  

踐 行 公 示 公 信 原 則 ，從来使應買人面臨不確定之債務負擔。

6.另 查 ，法務部法律字第0999027946號函釋略以：「…上述民 

法 第 79 9條 之 1 第 4 項規範主體為區分所有人，規範客體則 

為 區 分 所 有 建 築 物 之 分 營 契 約 ，並 不 需 要 經 過 登 記 ，利害關 

係 人 於 必 要 時 得 依 公 寓 大 廈 營 理 條 例 第 3 5 條 規 定 請 求 閲 寶 ， 

即 可 對 該 第 三 人 產 生 效 力 ；…關於部分區分所有權人依民法 

第 8 2 6 條 之 1 規 定 ，申請將共有部分停車空間以多數決 

之共有物分管契約辦理註記之登記，但因該法所規範之主體 

則為共有人，規 範 客 體 為 一 般 不 動 產 共 有 物 之 分 管 契 約 ，需 

經 登 記 後 始 對 其 他 取 得 物 權 之 人 產 生 效 力 ，二者制度迥然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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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，因 此 ，尚不得援引民法該法之規定申辦共有物使用營理

登 記 之 意 見 。…」（聲 證 5 ) 由是可知，於 9 9年内政部曾函詢 

法務部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分管契約是否得登記乙 事 ，惟法務 

部理由卻以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分營契約不需登記即可對第三  

人 產 生 效 力 為 由 ，認 定 不 得 依 民 法 第 8 2 6條 之 1 第 1 項申辦 

登 記 ，是以現今實務運作，縱使公寓大廈所生各類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或規約，如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  

由 所 稱 ，欲依民法第 82 6倏 之 1 規定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， 

居 然 會 因 法 務 部 函 释 而 遭 地 政 機 關 拒 絕 ，無合法營道為公示 

登 記 ？ ！

7.綜上所述，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略以：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 

定或決定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僅 於 『地政機 

關登記後』或 『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』之情形為限，否則後 

手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 

擔 ，顯然輕重失衡，而本案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規約， 

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或法院裁定，是以不得適用民法第826 

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云云（參 附 件 1 )，惟 8 3年司法院大法官釋 

字 第 3 4 9號解釋理由書已揭示，債權契約所據之事實，得為 

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，契約内容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 

效 力 之 「債權物權化」原 則 ，後 續 9 8 年民法物權編修正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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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 7 5 7條及其立法理由闡述無違物權法定主 義 又 能依一 

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，法律應予承認（參聲證4 ) ，此已 

可 見 ，立法政策上針對具公示性之各項約定，優先給予其寬 

容承認之態麿甚明，造而於公寓大廑管理倏例2 4倏 第 1 頊 、 

第 3 5條 ，不動產強制埶行規定與實務上具給予區分所有權不 

動產共有物之受讓人，於一般民事程序或強制執行拍賣裎岸， 

受有完善資訊揭露，踐行公示公信 (參聲證3) ’免除區分所 

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受讓人、應買人面臨不確定之債務負擔， 

故 區 分 所 有 權 不 動 產 共 有 物 之 後 手 （即 受 讓 人 或 拍 定 人 ）得 

自 行 評 估 後 承 受 前 手 因 共 有 物 之 使 用 、營理或其他情形所生 

债 務 負 擔 ，從 未 有 輕 重 失 衡 之 亊 實 ，聲諳人之主張俱符合憲 

法揭示之「債權物權化！肩則與民法物權編修正之「公 示 公 信 ， 

原 則 ，本案審查標的竟不當限縮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之 

適 用範圍，抵觸憲法上財產權保障原則，確有裁判適用法規 

違憲之事實。

8.附 言 之 ，審酌法務部法律字第 0999027946號函釋内容對照 

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，更可見其中矛盾，若依本案審查標 

的裁判理由，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共有物管理使用約 

定 ，為保障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，應於地政機關登記方屬 

合法公示方法，始得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否

第14頁共 34頁



1

2

3

4

.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則後手（即受讓人或拍定人）負擔前手債務顯有輕重失衡（參 

附 件 1 )，惟法務部法律字第0999027946號函釋又明示：「區 

分所有建築物之分管契約，並不需要經過登記，利害關係人 

於必要時得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 5 條規定請求閱覽，即 

可對該第三 人 產 生 效 力 參 聲 證 5 ) ，換 言 之 ，法務部認定區 

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規約、分管契約不需登記即可對後 

手生效？此二者間形成明顯矛盾:

①.依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，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 

管契約、規 約 ，須登記方得對後手生效；然依法務部函釋，該 

等約定無須登記即可拘束後手。此將導致實務上區分所有權  

不 動 產 共 有 物 相 關 契 約 、規約永無依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  

「地 政 機 關 登 記 後 ，之 可 能 。

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認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  

契 约 、規 約 未 登 記 即 不 具 公 示 效 力 ；法務部函釋則認為該等  

契 約 已 具 公 示 機 制 （透 過 公 寓 大 廈 營 理 條 例 第 2 4 條 、第 35 

條 閲 覽 制 度 ），故 無 須 登 記 。前者否定、後 者 貴 定 ，實構成循

環論證 （ circular argument)之緣誤，足見本案審查標的論述存 

有 瑕 庇 °

是以本案審查標的限縮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適用之見解， 

既與法務部函釋衝突，更與地政機關登記實務有違，侵害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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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蕙法財產權甚明。

(二 ）本案審查標的未詳究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共有部份與 

一般不動產共有物間並無本質差異，逕自排除適用一般不動 

產共有物之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有違憲法上平等 

原 則 ；且本案審查標的一律要求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 

分管契約、規約須「地政機關登記後」始得適用民法第82 6條 

之 1 第 3 項 ，不僅形成事實上之不可能條件，反而造成不公平 

差別待遇，以上均有悖憲法平等原則，應 予 指 摘 ：

1.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略以：「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之區 

分所有權之性質，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財產權，亦非僅 

為財產之共有關係，乃為一種財產（私權）與 生 活 （共益）之 

調 和 ，如何調和，則賴規約規範。準 此 ，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 

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，議決訂立之規約及規约規定 

之 負 擔 （管理費等）之 性 質 ，顯與前述民法第8 2 6條 之 1 規 

定 ，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約定或決定 

(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）或負擔不同，應無同法第826 

條 之 1 規定之適用。…」云 云 （參附件 1 ) ，認定區分所有權 

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或規约，因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 

財 產 權 ，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，於未詳細者量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與一般不動產共有物之差別下，逕自排除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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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第 826條 之 1 適 用 ，進而駁回聲請人之諳求。

2.惟 按 ，民法第79 9條立法理由略以：「…又以區分所有建築物 

之一部為客體之區分所有權乃所有權之特殊型態，民法應設 

有原則性規範，俾建立所有權制度之完整體系。…二 、所謂區 

分所有建築物者，必數人區分一建築物，各有其專有部分，始 

足 當 之 ，為明確計，爰將原條文前段『各有其一部』之規定修 

正列為第一頊『各專有其一部 n規 定 ，明定就該部分有單獨所 

有 權 ，且就該建築物及其附 >8物 之 共 同 部 分 為 共 有 。… 」C聲 

證 6 ) ，並 查 ，民法第79 9條 之 1 立法理由略以：「…三 、區分 

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 

同使用者，該專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應如何分擔，亦 

宜明文規定，以期明確，爰增訂第二項。…五 、區分所有建築 

物之各區分所有人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内， 

已形成一共同團體°而規約乃係由區分所有人圑體運作所生， 

旨在規範區分所有人相互間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其基地之 

營 理 、使用等辜頊，以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為目 

的 ，故區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槿利義務，依團 

體法法理，無論知悉或同意輿否，均應受其拘柬，方足以維持 

區分所有人間所形成團體秩序之安定。至區分所有人依其他 

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，其繼承人固應承受，但因非由圑體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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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所 生 ，基於交易安全之保護，特定繼受人僅以明知或可得 

而知者為限，始受其拘束，著增訂第四項。又所謂繼受人包括 

概括繼受與因法律行爲而受讓標的之特定繼受人在内；區分 

所有 人 依 法 令 所 生 之 權 利 義 務 ，繼受人應受拘東乃 1 當 然 ，

無待明文，均併予指明。…」（聲 證 7 ) 故參酌民法第79 9條 

及 第 7 9 9條 之 1 立法理由可知，民法第7 9 9條 及 7 9 9條 之 1 

規定乃為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專有部分所有權性質與 

共有物性質為原則性規定，並藉此明文定義專有部分具備單 

獨 所 有 權 ，且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為共有，後 

續為費用分攤、使用權利義務等内部事項分配，明訂繼受人 

於明知或可得而知時受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規約之拘束， 

尤有甚者，立 法 理 由 明 文 「區分所有人依法令所生之權利義  

務 ，繼受人應受拘東乃属 當 然 ，無 待 明 文 i (參聲證 7 ) ，此可 

見民法 7 9 9條 及 第 7 9 9條 之 1 為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渉 

及區分所有權特有事項為差別待遇規定，並無涉及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即排除一般不動產共有物之民法第8 2 0倏以 

下規定之意旨。

3.第 按 ，民法第82 6條 之 〗 條文規定及立法理由略以：「共有物 

應 有 部 分 讓 與 時 ，受 讓 人 對 讓 與 人 就 共 有 物 因 使 用 、營理或 

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貴任。」、「…四 、有物應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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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讓 輿 時 ，受讓人針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 

形 （例如協議分割或禁止分割约定等）所生之負擔（第八百二 

十二條參照），為保障該自擔之共有人，應使受讓人與讓輿人 

連帶負清償責任，惟為免爭議，俾使之明確，爰增訂第三項。 

又所積欠之債務雖明定由讓與人與受讓人連帶 I 清償貴任， 

則於受讓人清償後，自得依第二百八十條規定定其求償額。…」 

(聲證 8 ) 故民法第826條 之 1 第 3 項規定為規範共有物（不 

動產或動產）之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、管理、分割或禁止 

分割之約定或決定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 

之效力及其限制，並於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明定受讓人 

對讓輿人就共有物因管理所生之 i 擔連帶 I 清償責任之效果。 

屬於共有物讓輿德繼受前手貴任之一般性規 範 。

4. 綜上審酌民法第799條 、7 9 9條 之 1 及 第 82 6條 之 1 第 3 項規 

定及立法理由可見（參聲證 6 、聲 證 7 及 聲 證 8 ) ，9 8 年為明 

文定義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中，有關專有部分與共有部 

分之定義、應有部分之計算，以及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 

負擔之分擔方式，並透過規約制度規範專有與共有部分之使 

用與負擔分配。然 而 ，該修法並未就區分所有權不動產排除 

民法共有編章之適用。

5. 進一步參酌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為共有物之使用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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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生之負擔，由應有部份受讓人負擔連帶責任之一般性規範， 

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逕自認定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不 

得適用民法共有物編章規定，即顯有適用法規違反憲法平等 

原則之疑問；申言之，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除專有部分 

外 ，其 共 有 部 份 仍 具 一 般 不 動 產 共 有 物 之 性 質 ，基於憲法平 

等 原 則 ，法規適用若未見客體間具有實質差異，即不得為差 

別 待 遇 。既然 區 分 所 有 權 不 動 產 共 有 物 之 共 有 部 分 ，與一般  

不 動 產 共 有 物 間 並 無 本 質 差 異 ，聲諳人為區分所有槿不動產 

共有物中共有部分，諳求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笫 3 項規定 

自屬有據’本案審查標的未詳究上開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 

物中一般共有性質，逕自排除適用一般不動產共有物之民法 

第 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自有違蕙法上平等原則，應予指 

摘 。

6.尤有甚者，聲請人主張本案審查標的違憲理由「陸、二 、（一 ）」 

已明確指出，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不當限縮民法第8 2 6條 

之 1 第 3 項適用範圍於「地政機關登記後」，抵 觸 憲 法 第 15 

條財產權保障外，實則更違反憲法平等原則。蓋本案審查標 

的一律要求，不論是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或一般不動產 

共 有 物 ，欲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，均 需 先 經 「地政 

機關登記後」方屬正當（參附件 1)。然 而 ，聲請人前已詳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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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認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 

約 、規約未登記即不具公示效力；反觀法務部函釋則認為該 

等契約已具公示機制（透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 4條 、第 35 

條閱覽制度），故無須登記（參聲證5 ) 。此一差異，致區分所 

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營契约、規約實務上，永無依本案審 

查標的裁判理由完成「地政機關登記後 i之可能，形成制度上 

永不可能 屨 行 之 情 形 ; 是 故 ，本案審查標的未詳究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與一般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约、規約本質 

上 相 同 ，因法務部及地政機關認已具備公示性而不允許登記 

之 實 務現況，卻仍一律要求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營 

契 約 、規 約 須 「地政機關登記後 i 始得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

第 3 項 ，不 僅 形 成 事 實 上 之 不 可 能 條 件 ，反而造成不公平差 

別 待 遇 ，顯然有悖憲法平箅原則，並 予 指 摘 。

(三）本案審查標的對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項之解釋與適用顯屬 

不 當 ，蓋文義解釋上第3 項並未以前2 項適用為前提’亦未明 

文須符合前2 項事由之限制，自立法沿革而言，立法者有明確 

意旨排除前 2 項 之 限 制 ，擴大保護共有關係中支出費用人權 

益 ，故可見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項為獨立適用之法規範， 

本案審查標的卻逕行增加民法所無之限制，驳回聲請人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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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權利主張，顯然抵觸憲法第2 3 條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法律保 

留原則，應 予 糾 正 ：：

1. 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略以：若主張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 

或決定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僅 於 『地政機關 

登記後』或 『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』之情形為限，否則後手 

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， 

顯然輕重失衡云云。而聲請人為社區管理委員會，社區規約 

又未經地政機關登記，是以不得適用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

項主張共有部份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云云

(參附件 1 ) ，前已詳述。

2. 按 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 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略以：「…簠 

及 人 民 其 他 自 由 權 利 之 限 制 者 ，亦 應 由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，… ，倘 

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，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 

依據之必要，乃屬當然。…」；併 按 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76 

號解釋理由書亦揭示略以：「…人身保險契約，並非為填補被 

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，亦不生類如財產保險之保險金額是否 

超過保險標的價值之問題，自不受保險法關於複保險相關規 

定之限制。最 高 法 院 七 十 六 年 台 上 字 第 一 一 六 六 號 判 例 ，將 

上 開 保 險 法 有 關 複 保 險 之 規 定 適 用 於 人 身 保 險 契 約 ，對人民 

之 契 約 自 由 ，增 加 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，應 不 再 援 用 。… ' 故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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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 決 理 由 ，應遵守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， 

本不應增加法律明文所無之限制 c

3. 次 按 ，民法第826條 之 1 規 定 ：「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 

使 用 、管 理 、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一 

項規定所為之決定，於 登 記 後 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 

得物權之人，具有效力。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，經登記後， 

亦 同 。（第 1 項 ）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、決定 

或法院所為之裁定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， 

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亦具有效力。

( 第 2 項 ）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，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 

物因使用、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。（第 

3 項 ）」，是以詳參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笫 3 項 規 定 ，自始構成 

要件從無限制應以同條第1 項 因 「地政機關登記後 i 或 「法 

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 i 之 規 定 。

4. 再 按 ，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立法理由略以：「四 、有物應 

有部分讓與時，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、管理或其 

他情形（例如協議分割或禁止分割約定等）所生之負擔（第八 

百二十二條參照），為保障該負擔之共有人，應使受讓人與讓 

與人連帶負清償責任，惟為免爭議，俾使之明確，爰增訂第三 

殖 。又所積欠之債務雖明定由讓與人與受讓人連帶負清償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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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，則於受讓人清償後，自得依第二百八十條規定定其求償 

額 。」（參聲證 8 ) ;併 按 ，民法第822條 ：「共有物之管理費 

及 其 他負擔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 

分分擔之。（第 1 項 ）共有人中之一人，就共有物之負擔為支 

付 ，而逾其所應分擔之部分者，對於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應 

分擔之部分，請求償還。（第 2 項 ）」訂 有 明 文 ，是以自民法 

第 82 6倏 之 1 第 3 頊立法理由及同法第82 2倏規定可見，民 

法 第 8 2 6條 之 1 第 3 項為避免爭議，明訂受讓人對讓輿人就 

共 有 物 因 使 用 、營 理 所 生 之 負 擔 ，為 保 陳 共 有 之 故 ，受讓人與 

讓與人負擔連帶責任。

5.查 ，「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-通則、所 有 權 、用益物權、占 

有及施行法（第一冊）」（下稱物權編修正實錄）所載略以：「… 

前二頊情形，於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，受讓人對讓與人就 

共有物使用、管理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。…」（聲 證 9 

第 6 9 頁），由是可知，原始民法物權編修正之初，民法第826 

條 之 1 第 3 項確實限縮於同條第1 項及第 2 項之範圍。

6•惟查，後續的物權編修正實錄之「9 5 年 7 月 4 曰」「民法物權 

編研究修正專案小組」「第 7 2次 」會議記錄所載略以：「…主 

席 ：如 此 ，可修正為『因使 用 、營理或其他愔形所生之.擔  

另修正說明可修正為『其他愔形係指協議分割或禁止分割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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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定』。陳委員國福：支持如此修正，俾清楚表達立法意指。

陳委員榮隆：若修正為『因前二項使用、管理等情形所生之負 

擔 』是否可行？主 席 ：前 二 項 係 規 範 第 三 人 效 力 之 問 題 ，與使  

用 、管 理 無 涉 ，故將第三 項 限 定 使 用 於 前 二 項 之 情 形 ，似有不 

皇 。…」（參聲證 9 第 1300頁至第 13 0 1頁），「…主 席 ：若由 

他 共 有 人 代 墊 ，仍 有 發 生 之 可 能 。陳委員忠五：本條係對共有 

物之物上約定，赋予其對抗第三人之效力。笫三項則係對基  

於 該 約 定 所 生 之 費 用 或 债 務 ，亦 赋 予 其 對 抗 第 三 人 之 效 力 。 

按財產法之理論，債 權 、債務關係原則不得對抗第三人，而第 

三項例外使其對抗第三人，係立法政策上要求費用債務擔保

之 目 的 ，故修正說明四『....此乃該債務具物權效力之當然

結果…… ji容有再絛正之必要。主 席 ：誠如陳委員忠五所言， 

此 非 當 然 之 物 權 效 力 ，而 係 立 法 政 策 上 ，基於保障費用支出 

人 所 設 ，日 本 民 法 與 大 理 院 判 例 亦 採 此 見 解 ，故此有再修正  

之 必 要 （無 異 議 ）。李 委 員 彥 文 ：既 係 立 法 政 簠 ，故欲擴張第 

三 項 之 適 用 範 圍 ，並 無 不 可 ；惟擴張範圍為何，即有討論之必 

皇 。…」（參聲證 9 第 1 3 0 2頁），由是可知，輿會專家學者經 

審 議 ，基 於 立 法 政 策 考 量 ，為保陳為共有關係支出费用人權  

益 ，乃 有 意 擴 張 民 法 第 8 2 6 條 之 1 第 3 項 之 適 用 範 圍 ，意即 

不限同條前 2 項 之 情 形 ，受讓人應負擔讓與人因共有關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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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之管理費用;於 此 更 見 ，此後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草 

案更有意刪除「前二項情形」之文字，可知此刪除為與會專家 

學者有意為之擴張適用之故。

7. 末 查 ，立法院公報第9 8卷所載略以：立法院逐條審查民法物 

權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經討論過程，對民法第 8 2 6之 1 第 

3 項無異議直接通過（聲 證 10 )，可知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專 

案小組與會專家意見受國會委員所採，上開有意擴張民法第 

8 2 6條 之 1 第 3 項不限於同條前2 項 之 意 旨 ，受國會委員維 

持 ，並隨後通過施行。

8. 綜 上 所 述 ，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以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 

或決定若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，僅 於 「地政機 

關登記後」或 「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」之情形為限云云（參 

附 件 1 )。惟自司法院大法官第4 4 3號解釋理由書及司法院大 

法官釋字第5 7 6號解釋理由書均揭示司法判決適用法規，應 

遵守蕙法上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本不應增加法 

律明文所無之限制；再觀諸民法第82 6條 之 1 之各項條文文 

義 ，於 第 3 項規定中並無限縮於同條第1 項情況始得適用之 

規 定 （按 ：即並無所謂「前二項情形」等文字），另探求民法 

第 82 6條 之 1 第 3 項修法歷程為歷史解釋，又可見與會專家 

學者經審議過程，已考量基於立法政策，有意擴張民法第8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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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之 1 第 3 項之適用範圍，意即不限同條前2 項 之 情 形 ，受 

讓人應負擔讓與人因共有關係所生之管理費用，顯然此後民 

法 第 826條 之 1 第 3 項草案有意删除「前二項情形」之文字， 

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為之擴張適用之故（參 聲 證 準 此 ， 

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不僅文義解釋上並無限制於同條第 

1 項及第2 項為前提，自歷史解釋而言，乃立法者有意排除前 

二項之限制，擴大保護共有關係支出費用人禮益，是以本案 

審查標的裁判理由，增加民法所無之限制，驳回聲請人民法 

上本可主張之權利，顯然抵觸憲法第2 3條法律明確性原則及 

法律保留原則，應予纠正。

三 、本案審查標的解釋適用忽視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制度已多 

方保障受讓人權益，限縮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適用反因「搭 

便車效益」（Free-riderproblem) 之市場失靈危險，有害區分所有 

權不動產共有物之維護利益，才為真正之輕重失衡與違反比例 

原則之結果：

(一）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制度已多方保障受讓人權益，完整 

揭露充分相關資訊予受讓人，並留有受讓人之利益求償管道， 

本具有財產價值上之衡平性：

1.按 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 4條 第 1 項 、第 3 5條 規 定 ：「區分 

所 有 權 之 雄 受 人 ，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營理委員會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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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閱 覽 或 影 印 第 三 十 五 條 所 定 文 件 ，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

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。」、「利 

害關係人於必要時，得 請 求 聞 豐 或 影 印 規 約 、公 共 基 金 餘 额 、 

會 計 憑 證 、會 計 帳 薄 、財 務 報 表 、欠繳公共基金舆應分攤或其 

他 應 負 擔 费 用 情 形 、營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前 條 會 議 紀 錄 ，

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。」是以利害關係人或區 

分所有權之繼受人，已有合法途徑於繼受前釐清公寓大廈區 

分所有權範圍之不動產保存、管理狀況，保障交易安全與避 

免繼受人受有未知之風險負擔。

2. 次 按 ，強制執行法第8 1條 第 2 項 第 1 款 規 定 ：「前 項 公 告 ， 

應載明下列事項 : 一 、不動產之所 在 地 、種 類 、實際狀況、占 

有使用情形、調查所得之海砂屋、輻 射 屋 、地震受創、嚴重漏 

水 、火災受損、建物内有非自然死亡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之  

特 殊 情 事 及 其 應 記 明 之 事 項。」故實務法拍運作中，倘區分所 

有權不動產共有物拍賣時，拍賣均詳實註記該拍賣標的物是 

否因分管契約、規約之約定，是否有積欠管理費之現況，提供 

應買人充分相關資訊，以評估得標後應負擔之債權額度。

3. 故參酌上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 4 條 第 1 項 、第 3 5 條規定 

及強制執行法第8 1條 第 2 項 第 1 款 ，併審酌實務於各項拍賣 

公告均註明 「應 由 拍 定 人 自 行 與 相 關 箪 位 洽 商 解 決 ，並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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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法 第 8 2 6 條 之 1 第 3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問 題 i 等提示，供區分

所有權不動產之受讓人享有完整資訊揭露，得知區分所有權 

不動產共有物之分管契約、規 約 、財務狀況受讓客體負擔債 

務之狀況，因此，受讓人從未有遭受不測之損害，是以本案審 

查標的認定為保障受讓人不致負擔未知之債務云云，忽略受 

讓人早已受到多重保障之事實，而非突襲應買之受讓人，以 

堪平衡買家與公寓大廈間之利益，甚至民法第8 2 6之 1 第 3 

項立法理由更明揭受讓人（後手）亦可向讓與人（前手）求償 

上開管理費債務，除可避免前後手串通，規避積欠管理費債 

務 外 ，並留有受讓人之利益求償管道，本具有財產價值上之 

衡平性。反 之 ，為此限制原區分所有人適用民法第826條 之 1 

第 3 項行使權利，將不當課予原區分所有人為區分所有權不動 

產共有物及其基地之管理之負擔，更顯輕重失衡（詳下述）。

(二 ）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非侵害最小手段，限縮民法第8 2 6 條 

之 1 第 3 項之適用已逐漸侵蝕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維 

護利益，有違圑體法法理之意旨，再加上經濟學所稱之「搭便 

車效應」（Free-riderproblem) 所揭示之市場失靈危險，故限縮 

適用民法第8 2 6條 之 1 第 3 項才為真正之輕重失衡與違反比 

例原則之結果，廢棄發回為宜：

1.查 ，自9 8 年民法第826條 之 1 修 法 以 來 ，加以現都市社會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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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（即公寓大廈）比比皆是，現今公寓大 

廈絕大部分均有向住戶收取管理費用以維持公寓大廈之管理 

維 護 ，已為大多數人所知悉，經耙梳現有判決先例可見，與本 

案審查標的同類型之案件共計3 0 件 ，民事一審判決共計16 

件 ，二審判決共計12件 ，並有再審判決2 件 （附 件 5 ) ，另尚 

有部分判決後經和解撤銷之判決，實際數量難以估計。分析 

其中判決内容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勝訴者僅7 件 ，反之高 

達 2 3件判決公寓大廈需承擔公共基金虧損，陷於求償無門困 

境 。

2.再 查 ，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依規約收取管理費之目的，旨 

在維持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經濟價值，蓋建築物長期 

修繕需穩定支出，非一朝一夕之力。是 以 ，為維持管理修繕之 

目 的 ，需賴全體共有人持續性共同負擔。故後手繼受區分所 

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一部，即可直接享有過往其他共有人長 

期修繕之成果；若否定管理委員會為全體共有人，向後手請 

求前手積欠之管理費，將造成經濟學上所稱之「搭便車效應」

(Free-rider p r o b l e m，聲 證 11) ，所謂搭便車效應係指市場失 

靈之典型形式，當公共財、共有財尊資源之使用者為全體所 

共 享 ，但部分成員拒絕分擔成本，或僅支付遠低於應 I 擔之 

金 額 ，最 終 導 致 團 體 中 無 人 願 意 為 公 共 利 益 支 出 必 要 費 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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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而損害團體之整體利益1。是 以 ，公寓大廈管理即為此現象 

最典型之實例。故為避免市場失靈與圑體秩序崩壞，自應防 

杜搭便車效應，以維護公共利益與共有財之健全運作 。。

3. 次 查 ，民法第 7 9 9條 之 1 立法理由揭示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 

有物為各區分所有人因各專有該建築物之一部或共同居住其 

内 ，已形成一共同團體。認定規約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 

生活環境為目的，是以區分所有人及其繼受人就規約所生之 

權利羲務，依 1 體法法理，無論知悉或同意輿否，均應受其拘 

東 ，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所形成團體秩序之安定之價值 

判 斷 °

4. 申言之，若如本案審查標的裁判理由，限縮民法第826條 之 1 

第 3 項 適 用 ，再觀察歷年法院判決耙梳結果，則未來所有區 

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區分所有權人均不需繳納管理費， 

甚而積欠管理費時即偷偷將房屋售出或故意遭法拍，受讓人 

既可享有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長期維持之完整設備、可以搭便 

車 ，讓與人可以獲得完整系爭房屋之對價又可以拍拍屁股走 

人 ，此種結果將使願意誠實繳納管理費之區分所有權人陷於 

不 利 地 位 ，長遠來看現然更不利於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

1 h ttp s :/ / z h .v v ik ip e d ia .o rg / z h -tw / % E 6 % 9 0 % A D % E 4 % B E % B F % E 8 % B D % A 6 % E 9 % 9 7 % A E % E 9 % A 2 % 9 8，最 

後潘j覽 日 ：114/11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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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建物經濟價值。

5. 附言之，以本案審查標的為例，本案因訴外人黃圓映積欠管理 

費高達原持有系爭大樓之不動產共2 1 戶 ，自 10 3年起陸續積 

欠管理費，金額高達9,979,023元（聲 證 1 2 )，僅系爭建物所 

涉系爭債權已達1，356,3 3 8元 （參附件 1 )，因本案審查標的之 

連鎖效應，其 餘 8,622,685元之求償更為難鉅。申言之，若自 

不動產維護保障之面向出發，若上開管理費債權未能有效追 

討 ，造成公寓大廈公共基金虧損近千萬元，以本案系爭大樓 

為 例 ，於聲請本案裁判憲法審查之現時，系爭大樓面臨電梯 

使用年限屆至，需超過千萬元更新費用之時（聲 證 13 )，卻又 

逄上開無法實現之管理費債權導致電梯更新困難重重，以聲 

請人所在系爭大樓為例即可顯見，本案審查標的限縮民法第 

8 2 6條 之 1 第 3 項適用已害及系爭大樓共有部分維修養護之 

支 付能力，嚴重危害系爭大樓之不動產使用安危，更不利交 

易市場購買法拍不動產之交易安全。

6. 綜上所述，綜 觀 9 8年至今判決先例可見，限縮民法第826條 

之 1 第 3 項之適用已逐漸侵蝕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之維 

護 利 益 ；既區分所有權不動產共有物如民法第7 9 9條 之 1 立 

法理由所稱為一共同團體，規約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 

生活環境為目的，應依圑體法法理，後手無論知悉或同意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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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，均應受其拘束，方足以維持區分所有人間所形成團體秩 

序之安定之價值判斷，再加上經濟學所稱之「搭便車效應」

(Free-rider p r o b l e m，參 聲 證 11) 所揭示之市場失靈危險，於 

兩相權衡下，若仍限縮適用民法第82 6條 之 1 第 3 項才為真 

正之輕重失衡與違反比例原則之結果。是 以 ，本案審查標的 

實有違蕙法上比例原則，廢棄發回為宜。

柒 、綜 上 所 述 ，本 案 審 査 標 的 實 已 侵 犯 聲 請 人 平 等 權 、財 產 權 、並增 

加法所無限制之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法律保留原則等憲法上權利，

實 有 違 平 等 原 則 、比 例 原 則 而 有 違 憲 之 事 狀 ，懇 請 鑒 察 ，應受 

違 憲 宣 告 ，並 廢 棄 發 回 管 轄 法 院 ，以 維 權 利 ，毋 任 感 禱 。

捌 、證據清單

附件暨證據清單（以下除特別標明外均為影本）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頁碼 備註

附件 委任狀 正本

附 件 1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 1 4 年度簡上字第 

4 1 號民事判決

附 件 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 0 8 年度士小字第 

21 4 0號民事判決

附 件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 0 9 年度小上字第 

5 1號民事判決

附 件 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 1 3 年度士簡字第 

8 7 2號民事判決

附 件 5 民 法 第 8 2 6條 之 1 第 3 項管理費判決 

整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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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證 1 「安泰登峰」公寓大廈規約

聲證 2 聲請人歷年聲請之支付命令

聲 證 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拍賣公告 

(第三次）

聲證 4 民法第75 7條立法理由

聲 證 5 法務部法律字第0999027946號函

聲 證 6 民法第79 9條立法理由

聲 證 7 民法第79 9條 之 1 立法理由

聲 證 8 民法第826條 之 1 立法理由

聲 證 9 「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-通則、所 

有 權 、用益物權、占有及施行法（第 

一冊）」節錄

聲 證 10 「立法院公報第9 8卷 」節錄

聲 證 11 「搭 便 車 問 題 -維 基 百 科 ，自由的百 

科全書」網路頁面

聲 證 12 聲 證 12-訴外人黃圓映未繳納管理費金 

額總計算表

聲 證 13 安泰登峰電梯更新估價單

謹 狀 

憲法法庭公鑒

中 華 民 國 1 4 年 1 1 月 2 0 日

具 狀 人 ： 

代 表 人 ： 

訴訟代理人：

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

葉林全 

蔡宗軒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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